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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發生多起大學教授以不實發票詐領補助研究款私用之不法

行為，其刑責輕重之關鍵即在於涉案教授是否為刑法上之公務員。此

經最高法院刑事庭會議決議，指大學教授因非屬刑法上之公務員，故

若有前述行為，並不構成貪污罪，而是以刑法的詐欺、偽造文書等罪

處罰。此不禁令人好奇，認定之標準究竟為何？由於攸關法律責任，

本文將從條文內容及實務見解歸納此等認定標準，期有助讀者釐清疑

慮。 

貳、認定標準 

  有關公務員之定義，刑法第 10 條第２項原指依法令從事於公務

之人員，但因其規定極為抽象、模糊，在具體適用上，經常造成不合

理現象，立法院乃於 94 年間將之修正為：「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

員：一、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

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二、



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

之公共事務者。」目前通說係將公務員分為以下三種： 

一、身分公務員 

  依立法理由說明，上開條文（下略）第１款前段所稱「依法令服

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乃指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

機關中依法令任用之成員。故其依法代表、代理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

處理公共事務者，即應負有特別保護義務及服從義務。至於無法令執

掌權限者，縱服務於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例如僱用之保全

或清潔人員，並未負有前開特別保護義務及服從義務，即不應認其為

刑法上之公務員。身分公務員之認定標準主要是： 

（一）服務於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 

  所謂「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指基於國家公權力作用，

行使國家統治權之公務機關。然前述機關是否須具有公權力性質？最

高法院認為「所稱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之『所屬機關』，通

說認指行使公權力之國家或地方行政機關及其他獨立組織體」，此明

白揭示該行政機關必須具有行使公權力之性質。而公營事業機構所從

事之事務，原則上非基於國家公權力之作用，故非屬行使國家統治權

之公務機關，其所屬之人員，自非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



所屬機關之公務員，如台電公司所從事者多為行政營利行為，在行政

法上本不被列為行政機關，故其服務人員並非公務員。此外，公營事

業若以行政機關之組織為名者（例如交通部臺鐵管理局），雖組織型

態屬於機關，惟實務上大都以其實質上從事私經濟行為理由，而與公

營事業機構為相同認定。至於政府捐助成立之各種財團法人機構，其

性質屬私法形態組織，並非依法行使公權力之中央或地方機關，應排

除之。 

（二）依法令任用且具法定職務權限 

  依實務見解，所稱「依法令」係指依法律與命令而言，而此之命

令又包括《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之法規命令與第 159 條所稱之行政

規則在內，故此類公務員之任用方式，或依考試，或經選舉，或經聘

用、僱用，均在所不論，只須有法令之任用依據即可。至「法定職務

權限」，則指從事之事務，符合法令所賦予之職務權限，例如機關組

織法規、內部行政規則等所明定之職務，且凡為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

內所應為或得為之事務均屬之，並不以涉及公權力行使之事項為限。

此須釐清者，公務員在其職權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事務，並不以涉

及公權力行使之事項為限，亦即無關權利之公行政行為或私經濟行為，

均包含在內。 



二、授權公務員 

  據立法理由說明，如非服務於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

具有依「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權限者」，因其從事

法定之公共事項，應視為刑法上之公務員，故於第１款後段併規定之。

此類公務員，例如依《水利法》及《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相關規定

而設置之農田水利會會長及其專任職員屬之；其他尚有依《政府採購

法》規定之各公立學校、公營事業之承辦、監辦採購等人員，均屬其

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員。授權公務員之

認定標準為： 

（一）依法令授權而具法定職務權限 

  授權公務員並非服務於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係因法令

依據而將公共事務處理之權限交由特定團體之成員行使之，而使該人

員享有法定職務權限。所稱法定職務權限則指所從事之事務，只要符

合法令（如組織條例、組織通則、組織規程、處務規程、業務管理規

則或機關其他之內部行政規章等）明文規定者皆屬之，例如依《政府

採購法》規定之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承辦及兼辦採購人員均屬此範

圍。 



  依實務認為，由於政府機關之招標、審標、決標等訂約前之作為

係以異議、申訴為救濟程序，因申訴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故屬公

權力行為；而訂約後之履約、驗收等爭議，則以調解或仲裁等程序解

決，即屬私經濟行為。若依此法理，非屬身分公務員之公營事業員工，

其相關採購人員是否會因不同採購程序而影響其授權公務員之身分，

不無疑義？實務上有二種見解，一者採區別說，另一說則主張一體適

用。本文採後說，誠如最高法院所見，因公營事業依《政府採購法》

辦理採購，自招標、決標（包含開標、投標、審標）、履約管理（包

含訂定採購契約、對工程採購之分段查驗）乃至驗收，均屬完成採購

作業之各階段行為，具有連貫性，不容任意予以割裂。公營事業之承

辦、監辦採購等人員，既均屬刑法上之授權公務員，故不應因前開處

理爭議之救濟程序的便宜規定，即進而強行區分。另實務認為，依《政

府採購法》規定之各公立學校與公營事業之承辦、監辦採購等人員，

並不以實際承辦、監辦採購之基層人員為限，其依規定層層審核、核

定各項採購程序之辦理採購人員包括各級主管，甚至機關首長及其授

權人員，倘實質上具有參與決定、辦理採購程序之權限，足以影響採

購結果者，均應屬之。 

（二）執行公共事務 



  「公共事務」乃指與國家公權力作用有關，而具有國家公權力性

質之事項，亦即不問其為國家或地方之事務，惟以涉及有關公權力行

使之事項為限，主因此類人員非服務於公務機關，僅依法令而負有一

定公共事務之處理權限，故自應以涉及有關公權力行使之事項為限，

始能令其負有特別服從義務。此所謂涉及有關公權力行使之事項，凡

行使國家公行政之行為，除私經濟作用之私法行為外，均屬於公權力

之範圍。 

三、委託公務員 

  如立法理由說明，受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

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因受託人得於其受任範圍內行

使委託機關公務上之權力，故其承辦人員應屬刑法上公務員。 

（一）依法委託 

  有關行政機關委託事務之法源依據，主要依《行政程序法》規定，

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所

稱依法委託，應指「依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

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

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為委託。換言之，委託行使公權力因涉及

公權力之行使，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而公權力委託之



方式有二種，一種是直接以法律規定，另一種則是行政機關以行政處

分或行政契約為之。例如《商品檢驗法》第４條規定，標準檢驗局得

委由相關機關（構）、法人或團體代為實施檢驗或相關檢驗合格證書

之核（換）發。《建築法》第 34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局）

主管建築機關，對於特殊結構或設備之建築物，得委託或指定具有該

項學識及經驗之專家或機關、團體為之；《健康食品查驗委託辦法》

第２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即衛生福利部）得將健康食品之查驗業

務委託相關機關（構）、學校或團體辦理。由於受委託者行使公權力

將攸關民眾權益，依《行政程序法》第 15 條規定，行政機關為委託

時，應將委託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之，並刊登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二）委託事務有關行政機關之法定權限且行使公權力 

  行政機關委託之事務，須與行政機關之法定權限有關；若無關，

則受委託者於委託範圍內，並無行政機關公權力可資行使，故非屬委

託公務員。有關公共事務之概念，實務上多認為仍僅限於公權力事項，

若屬私經濟事項之委託（如行政輔助行為），此僅屬一般私法契約之

委任，或依其他民事契約所發生私法上權利義務關係，所委任者並非

行政機關公權力範圍內之公共事務，受委任人並未擁有公法上之權力，

自非委託公務員之範圍。申言之，若受行政機關委託，而所承辨者僅



係在行政機關指示下，協助該機關處理行政事務，性質上僅為機關之

輔助人力，並非獨立之官署或具有自主之地位，尚難認定係受公務機

關委託從事公務之人員。對此，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曾解釋，私立學校

錄取學生、確定學籍、獎懲學生、核發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以及各

大學校、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關於教師升等評審之權限等，

均屬法律在特定範圍內授予公權力之行使，相關人員即為授權公務

員。 

參、結語 

  刑法修正公務員定義之目的，在對公務員課予特別之保護及服從

義務，嚴予規範其職權之行使，係為節制代表國家之人適當行使公權

力，避免不當擴大刑罰權之適用。正因此，公務員自當依法慎行，以

免面對加重其刑之處置。 

 


